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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吉

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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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债券为“16亚泰0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16 亚泰 01 

债券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510 号），面值总额不

超过 10 亿元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余额 6.5 亿元 

债券利率 6.0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

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 

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评级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

告》，维持发行人“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6 亚泰

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

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20 个交

易日披露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

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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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

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

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行权情况 

2019 年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发行人对有效登记

回售的“16亚泰 01”持有人实施回售，回售金

额为 3.5 亿元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

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经营范围包括：建材、房地产开发、煤炭批发经营、药品生产及经营

（以上各项由取得经营资格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 2011 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行业

划分标准和中国证监会 2019 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2018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结果》，发行人属于“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根据《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度，发

行人继续保持现有“5+1”的产业结构，即建材产业、地产产业、医药产业、煤炭

产业、商贸产业及金融投资，既有建材、煤炭等传统产业，又有医药、金融投资

等新兴产业，各产业之间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互补关系。报告期内，发行人继续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智能化转型升级，一方面建材产业由传统的熟料、水泥生产

逐步向建材制品深加工产业链纵深转型，延伸产业链，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业的投入力度，逐步完善大健康产业链，打造亚泰医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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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的大健康产业集群。 

表：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建材行业 479,397.50 374,985.78 21.78 -10.83 -9.86 

房地产业 348,524.01 209,140.41 39.99 -50.39 -8.25 

医药行业 214,559.99 118,365.55 44.83 14.28 22.44 

煤炭行业 167,339.75 149,569.01 10.62 97.52 151.00 

商贸行业 87,867.80 62,807.60 28.52 -1.23 -8.65 

其 他 83,274.00 75,938.94 8.81 -39.85 -43.56 

合 计 1,380,963.06 990,807.30 28.25 -20.64 -1.27 

2018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12,838.8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9.97%；营业成本 1,005,340.95 万元，同比减少 0.93%；销售费用 122,028.59 万

元，同比增加 3.30%；管理费用 111,651.25 万元，同比减少 8.16%；研发费用

1,801.21 万元，同比减少 70.38%；财务费用 169,782.72 万元，同比减少 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875.15 万元，同比减少 58.17%；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641.32 万元，同比增加 142.3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142,690.64 万元，同比增加 28.05%。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876,004.48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55,730.97 万元，增幅 0.96%；负债总额为 4,003,982.81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96,933.70 万元，增幅 2.48%；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872,021.66 万

元，较 2017 年末减少 41,202.73 万元，降幅 2.15%。 

2018 年度，受整体经济周期影响，发行人建材业务与房地产业务增速放缓，

医药业务与煤炭业务仍然保持高速发展。2018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12,838.89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10,540.68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9,732.09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6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3,051,823.17 2,808,074.03 8.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24,181.31 3,012,199.48 -6.24% 

资产总计 5,876,004.48 5,820,273.51 0.96% 

流动负债合计 3,143,402.46 2,932,354.70 7.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860,580.36 974,694.41 -11.71% 

负债合计 4,003,982.81 3,907,049.11 2.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2,021.66 1,913,224.39 -2.15% 

营业收入 1,412,838.89 1,765,468.29 -19.97% 

营业利润 10,540.68 302,885.12 -96.52% 

利润总额 9,474.17 305,278.19 -96.90% 

净利润 -21,233.58 193,103.45 -11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875.15 614,138.13 -58.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641.32 -374,630.28 -142.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690.64 -198,327.49 -28.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72,886.19 41,121.80 563.60%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发行金额为 10 亿元。 

2016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510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根据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约定，

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同时约定

“因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次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

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

使用需要，对具体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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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剩余 9.83 亿元，在募集资金

使用过程中，发行人将 200 万元用于子公司支付工程分包款、工资等；将 4.92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将另外的 4.89 亿元连同自有资金用于对发行人联营企

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配股，之后将获得的股票办理股票收益权转让回购业

务，获得资金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发行，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与监管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发行人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由主承销商划至发行人监管账户后使用。2017 年 4 月 5 日，本期债券

付息时未通过专项偿债账户进行划转，发行人及时发现上述问题并在定期报告中

进行了披露。2018 年 4 月 5 日“16亚泰 01”公司债券付息时，发行人已按照相关

规定，通过专项偿债账户进行划转利息。2019 年 4 月 8 日（因 2019 年 4 月 5 日

为法定休息日，故顺延至 2019 年 4 月 8 日）“16亚泰 01”公司债券付息时，发行

人也已按照相关规定，通过专项偿债账户进行划转利息。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和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证及时、足额安排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

金兑付。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偿还本期公司债券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货币资金、营业收入和投

资收益等，还可以通过出售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等方式提供其他还款保障，具体情

况如下： 

1、货币资金 

发行人货币资金较充足，2018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达到 746,824.13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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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限货币资金为 249,011.77 万元，发行人未受限货币资金对偿债可提供一定保

障。 

2、营业收入 

2016-2018年及 2019年 1-3月，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101,073.05万元、

1,765,468.29 万元、1,412,838.89 万元和 287,601.58 万元。虽 2018 年受房地产业

务影响，发行人营业收入出现暂时下降，但发行人整体营业收入稳定，预计公司

营业收入能为本期债券的到期本息偿还提供一定保障。 

3、投资收益 

2016-2018 年及 2019 年 1-3 月，发行人获得投资收益分别为 65,533.29 万元、

51,229.11 万元、28,732.58 万元和 27,529.81 万元。发行人稳定的的投资收益能为

本期债券的到期本息偿还提供较好的保障。 

4、流动资产变现 

发行人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2018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3,051,823.17 万元。其中，变现性较强的流

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 746,824.13 万元，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59,167.73 万元，金

额合计 1,405,991.86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46.07%。当发行人资金流动性受到

影响时，可通过自有货币资金、票据贴现、催收应收账款等方式补充偿债资金。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

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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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账户实行专户管理。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

金流。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

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

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

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公司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设立专门负责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

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十五个工作日内，

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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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

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

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设立偿债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及专项偿债账户。2018 年 4 月 5 日，

发行人按照资金管理计划完成支付了第二个计息年度的付息。2019 年 4 月 8 日，

发行人按照资金管理计划完成支付了第三个计息年度的付息及回售部分的本金。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

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3）设立专门负责偿付工作小组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负责利

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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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定期制定资金收取计划，以保证为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做出相

关安排。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

券签订了《受托管理协议》。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依照相关规定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 

（6）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6 年 8 月 20 日披露了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露

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了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

披露了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8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4 月 5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

续期限内每年的 4 月 5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通过邮件等方式进行

付息提示，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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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资信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

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发行人

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

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

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 

资信评级机构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6]771 号）。报告披露了可能影响公司

信用等级的所有重大因素，做出了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以及维持“16 亚泰 01”债券信用等级 AA 的决定。 

资信评级机构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7]1098 号）。报告披露了可能影响公

司信用等级的所有重大因素，做出了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以及维持“16亚泰 01”债券信用等级 AA 的决定。 

资信评级机构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807 号）。报告披露了可能影响公司

信用等级的所有重大因素，做出了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以及维持“16 亚泰 01”债券信用等级 AA 的决定。 

资信评级机构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1482 号）。报告披露了可能影响公

司信用等级的所有重大因素，做出了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以及维持“16 亚泰 01”债券信用等级 AA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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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未出现根据《管理办法》和《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应披

露的重大事项。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2018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